附件3：
薛萍同志事迹材料

薛萍同志是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土地规划处调研员，在我部参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中，主要负责具体协调组织工作，她以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扎实的业务技能，坚持依法依规办事，勤奋敬业、埋头实干，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薛萍同志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京津风沙源治理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有关政策。通过学习和把握科学发展的观点和方法，努力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切实保障国土资源参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一是不断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京津风沙源治理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切实提高执行力和管理效能。二是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在事关方向、原则的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坚决，确保政令畅通。三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注重业务素质的提高，在具体做事中边学边干，不断积累，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自2000年启动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五省（区、市）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效。我部作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长期以来，薛萍同志注重发挥国土资源综合管理优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一是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发挥规划的控制和引导作用。土地利用过程及其空间格局变化是影响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在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中，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特别将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土地利用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按照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原则，围绕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充分调查土壤质量、水资源、水环境、水生境、气候、大气、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多种因素的现状和问题，评价资源供给、环境容量等限制因素，了解环保、林业、农业和水利等各部门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的要求，分析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提出不破坏当前生态系统功能，不突破资源环境承载力，并满足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需求的土地利用调控指标和保障措施。注重统筹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对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涉及的五个省（区、市）的生态建设用地给予了重点考虑。在组织协调地方各级规划中，更加注重生态敏感区的保护，重视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的合理安排，重视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风沙源治理工程的协调，为土地生态环境向良性方向发展奠定坚实的规划基础。同时，按照生态优先的要求，严格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未利用土地开发审批等工作中，严格实施规划，确保实现土地生态建设和保护目标。二是加强土地资源与生态环境调查和监测，为生态保护和建设提供决策依据。2002年，我部全面完成了环北京地区资源与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工作。以土地利用动态监测系统为基础，通过监测，取得了大量数据、资料、图件及研究成果，为环北京地区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部署，我部2007年启动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对包括环北京地区的全国范围内的各类土地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查清了我国各类土地资源的分布和数量，并以此为基础，每年开展土地变更调查和监测，掌握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动态，为加强宏观调控和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有效保障。同时，在环北京资源与生态环境监测基础上，对黄河上中游地区、长江上中游地区、风沙区和草原区，建设国家重点生态环境监测子系统。通过上述土地基础调查和监测，进一步摸清沙源土地条件，为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提供翔实可靠的数据基础。三是加强协同配合，制定和实施土地生态管护各项政策。对建设项目用地不断完善审批制度，防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土地开发进一步严格管理，加强对补充耕地的质量管理和生态要求；开发未利用地必须符合规划，必须同时实施水土保持，并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注重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抑制土地的无序过度开发。加强土地权属管理，切实维护防沙治沙、生态建设成果。四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和生态环境建设。大力支持免耕轮作、禁牧舍饲、保护沙区植被等土地利用方式，积极探索有利于生态建设的土地利用模式。大力推进土地整理和水土流失治理，以坡改梯和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以小流域为单元统一规划，运用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对山水田林路进行综合整治，实现土地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在土地计划和土地审批等环节，保障国家、区域性及试点示范风沙源治理项目的用地。
